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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7736103]附录一：供应商业务要求告知书
为规范我公司（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管理和过程控制，提高采购物料和服务的质量，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创造良好的采购环境和氛围，稳定和优化供应商队伍，规范供应商管理，建立良好的供需合作关系，最终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我公司建立供应商管理制度，特此告知。

第1条 质量
定期签订质量协议，按照质量协议标准供货；
试用物料应进行标记，以免与日常供货物料产生混淆；
产品原材料供应商（包括原辅包材料）：与产品质量相关的变更应进行通知，重大变更提前通知，应在变更申请阶段进行通知，经回复函批准后方可执行，以便于我公司生产、质量部门做好评估并建立相应的方案保证产品质量；一般变更和微小变更进行年报；
在接受外部审计时，若供我公司用物料在审计中被提出质量风险问题，应于24小时内通知我公司，并以坦诚公开的态度告知审计具体问题，以便于质量部门进行评估；
在标准升级征求意见阶段，应主动反馈存在的风险，共同评估风险，制定解决措施；在标准升级的交接阶段，应明确所供货物标准。
第2条 价格
所供物资价格合理，不参与恶意垄断行为；
应主动制定控制成本的措施在满足质量的同时降低成本；
应建立市场调研及反馈机制，能够及时发现供货价格的影响因素，及时进行预防或提前备货，并在24小时内告知我公司，以便于及时应对市场变化；
如因不可抗力造成的价格浮动，应在获知后24小时内通知。
第3条 交货量
按照订单量进行交货，出库前均应进行审核，避免交货量错误；
若交货量发生变化，应提前进行通知，根据回复后确认是否可更改；
能够配合需求量的应急变化进行柔性生产或者能够进行货物的合理调配，以满足交货量和交期要求。
第4条 交期
按照预定的交货期前后两天范围内进行交货，若无法按照预定交期范围内交货，应至少提前7天通知；
提供生产周期范围，以便于控制下订单时间，同时利于双方共同降低库存；
对于临时应急采购，应紧密进行联系，以满足在规定交期内交货要求；
第5条 售后服务
按照合同或质量协议中规定的售后服务执行，出现投诉应在24小时内启动调查程序，建立联合的任务小组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小组成员应至少包含供需双方的生产、质量人员以及供销联系人；
因制药行业的特殊性，对于需应急处理的投诉，供应商应启动相应的紧急程序，在约定的时间限度内完成基本调查及风险评估（有时会出现生产质量人员全部停工等待决策的情况，此情况的决策需要结合调查的结果和风险评估来确定）；
配合供应商审计以及审计整改，包括但不仅限于质量提升整改项和降本增效整改项等。
第6条 战略合作
忠诚度——在资金占用困难时，能够站到战略合作的角度保证物资质量和供货数量，共同度过困难；
研发合作——在能够配合制剂研发需求，提供小试样品或能够配合进行产品调整以更好匹配我公司产品需求，积极配合制剂的关联审评工作；
共同成长——定期进行交流互访，价值观认同，能够一起快速成长。
第7条 合作终止
经评估不符合公司要求的供应商将取消供货资格，性质恶劣可以列入采购黑名单，2年内不得参与供货。严重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供应商可取消其供货资格： 
1、所供的某一种物料出现批量性或重大质量问题，且未分析出根本原因，未制定整改计划前，暂停或取消该供应商此物料的供货资格；
2、生产类物资供应商被质量部列为不合格供应商；
3、在正常供货中发生批量性质量事故，并在规定期限内整改无效；
4、提供的产品在质量、价格、服务等落后于同类行业水平，且在规定期限内整改也达不到同类行业水平；
5、 每年一次评定不符合要求或评定分数低于70分且所供物料有替代供应商的；
6、为了降低成本等，故意以次充好，降低品质，影响我公司产品质量的；
7、供货期限内自身资质出现问题；
8、在服务过程中被多次投诉，且无诚意进行整改或整改不符合要求的；
9、违背合同或质量协议，且经警告仍不能有效整改的，或者不能履行违约责任的；
10、违背合同或质量协议，对公司造成损失或者重大不良影响的，比如断货；
11、弄虚作假、不按标准要求供货、故意降低品质或者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的；
12、采用不正当手段贿赂或欺骗企业人员，违反廉洁承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
供应商的供货资格取消工作由供应链管理部负责组织实施，重要材料供应商及重点供应商的取消应报总裁室同意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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